
安全承诺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

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相关精神及研究生管理条例，落实导师

是学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加强导师对学生教育的日常管理和

指导，进一步加强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及安全工作，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本人将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和教师职业行

为准则要求，严格落实导师责任制，并现书面承诺如下： 

一、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对所负责的联合培养学生进行全面管

理，建立学生台账，及时了解研学生思想动态、学习情况和去向，

严格学生请假、外宿报备手续等；按照培养方案要求对研究生学位

论文全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认真负责指导学生完成学业；协助研

究生管理部门做好研究生各项管理工作。 

 二、严格落实立德树人职责：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

教，严格落实立德树人职责。重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建设，引导研

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

感，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注重研究生健全人格养成和心

理健康。通过谈心谈话、组会等多种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状况，对有

困难及生活学习情感遭遇重大变故的学生给予必要的人文关怀及心

理疏导，经常与学生管理部门沟通、反馈学生情况，及时发现隐患

并尽早处理。 

三、做好学生安全管理：对学生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和培训，在

日常指导和交流中对职工、学生进行交通事故和意外伤害、电信诈

骗、保密安全、心理危机事故及发布不当言论等方面进行经常性的

教育和提醒，提高个人安全意识；对学生出入实验室、野外台站、

野外科考及外场试验等科研生产方面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对实验

室、仪器设备等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重大危险源、注意事项



等进行全员安全培训和考核，防范和消除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

汇报并妥善处置，保障研究生科研工作安全。确保联合培养学生的

住宿安全，登记学生的住宿地址和紧急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四、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如不认真履行国家、院所规章制度及

上述各职责，出现培养事故，造成单位、人员人身或财产损失的，

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年底考评中按照

“一票否决”原则不予评先选优，并按照事故的严重程度依法依纪

追究相关责任。 

以上职责本人已经完全知悉，将认真履行导师职责，承诺安全

无小事，出事必问责。 

责任书有效期与联培协议书中协议期限一致 

责任书一式三份，导师留存一份，联培学生一份。 

 

 

安全责任人导师签字：                学生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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